秦皇岛垚森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5·31”一般物体打击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事故评估组

2023年5月31日16时50分，昌黎县境内秦皇岛垚森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垚森公司”）院内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
根据河北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方法》冀安委办〔2021〕24号规定，垚森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5·31”一般物体打击伤害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组(以下简称“评估组”) 对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效果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2024年9月10日，昌黎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成立评估工作组对上述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从事故责任追究落实、强化组织领导与工作措施、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等情况等方面梳理清单，通过听取汇报、核查事故有关责任人人事档案、查阅整改措施台账资料、现场检查等方式，开展评估工作。
[bookmark: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经过事故调查组认定，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等相关人员进行处罚；经过评估组核查，除潘平外，其他责任人和相关单位责任追究已经落实到位。
(一)免于追究责任人员情况(1人)
刘辉，垚森公司调运组员工，该员工在吊装过程中，对危险作业场所危害因素辨识不清，未看到吊装方案，未获得吊装许可和未采取防倾倒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危险区域作业，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相关责任。
[bookmark: (二)相关行政处罚的人员、单位落实情况][bookmark: 1.相关人员(3人)](二)相关行政处罚的人员、单位落实情况
1.相关人员(2人)
（1）王彪，垚森公司总经理，给予其行政处罚人民币壹拾柒万肆仟柒佰零拾壹元壹角陆分整(小写:￥174701.16 元)，已缴纳。
（2）吴书宾，垚森公司现场安全管理人员，给予其行政处罚人民币贰万陆仟叁佰陆拾肆元贰角整(小写:￥26364.2 元)，已缴纳。
2.相关单位(1家)
垚森公司，给予其行政处罚人民币陆拾伍万圆整(小写￥650，000 元)，已缴纳。
(三)其他人员处理情况(4人)
（1）王玉斌，秦皇岛北戴河机场有限公司总经理，由市交通运输局党组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已落实。
（2）李勇强，秦皇岛北戴河机场有限公司管理部负责人，免去其工程管理部部长，已落实。
（3）揣其成，垚森公司调运组组长，垚森公司免去其吊装组长职务并予以辞退，已落实。
（4）潘平，垚森公司项目经理，建议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事故调查结束后调查组将该线索移交至昌黎县公安局处理。因开展事故调查时事故死亡人员刘辉已经下葬，无法进行尸体检验鉴定，公安机关因无尸体检验鉴定未予接收。
[bookmark: 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垚森公司自事故发生后，一直处于停产状态，2023年10月搬离事故发生地，营业地址由昌黎县龙家店镇晒甲坨村南（机场西南角）变更至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海道191号中秦兴龙产业园研发中心十楼。2024年9月11日，评估组到垚森公司实地评估座谈，垚森公司提供相关说明：2023年12月1日起除个别必要岗位外，其余员工开始放假，2024年7月-8月，除需要进行后续收尾工作的经营岗、设计岗之外的员工全部解除劳动合同，目前由于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致使公司不能注销。垚森公司由于长期处在停产停业状态，未开展安全生产相关工作，因此无法提供关于员工安全教育培训、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等相关档案资料以及各项规章制度。
2.秦皇岛北戴河机场有限公司自事故发生后，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召开公司专题会议，压紧压实各层级的安全管理责任，通报“垚森5.31物体打击事故”处理结果，将安全监管压力传导到位；制定了《运输机场工程建设管理制度》、《建设项目安全管理和外来进场事故队伍管理制度》、《承包商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加强对作业现场和项目承揽单位的安全管理，坚决制止各类违章作业行为；通过现场座谈和实地走访，北戴河机场有限公司自2023年5月至今无在建项目，主要在北戴河驻地办公，其总经理带队每季度组织管理人员对驻地的用电、用气以及建筑物等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并限期进行整改，及时彻底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形成整改闭环。
[bookmark: 四、评估意见]四、评估意见
1、根据调阅的有关书面材料，昌黎县应急管理局、秦皇岛市交通局、秦皇岛北戴河机场有限公司、垚森公司等单位依法依规落实了对垚森公司“5·31”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意见。
[bookmark: _GoBack]2、根据审查材料、听取汇报、谈话问询和现场评估情况，秦皇岛北戴河机场有限公司对于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已经落实，并做到举一反三，在事故发生后未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工作稳定向好；通过与企业沟通，评估组核查了解垚森公司企业注册地已变更至秦皇岛开发区，长期处在停产停业状态，没有实际的生产经营行为，除需要进行后续收尾工作的经营岗、设计岗之外的员工全部解除劳动合同，目前由于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致使公司不能注销。
 综上所述，评估组认为，垚森公司“5·31”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建议，除对垚森公司项目经理潘平建议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事项，公安机关因无尸体检验鉴定未予接收外，其他事项均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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